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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林縣虎尾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發放雲林縣虎尾鎮〈以下簡稱本鎮〉體

育活動競賽績優選手及教練獎勵金，鼓勵選手爭取榮譽，並提昇本鎮體育活動

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資格如下： 

(一)報名時設籍本鎮並以本所為報名單位，代表本鎮參加雲林縣中小學聯合運動

會、雲林縣全縣運動會，獲得個人或團體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或參加項目

破大會紀錄之選手及其有功教練。

(二)設籍本鎮並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全國性各單項運動競賽(以中華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或總會為

主辦單位，並經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核定者為限)，獲得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

三名者，或參加項目破大會紀錄之選手及有功教練。

如該單項競賽報名參賽之團體或個人不足五隊(人)，則獎勵金額對半發給。

三、指導有功教練除必須設籍本鎮外，其獎勵規範如下：

(一)有功教練除該競賽種類無教練資格認證項目者外，應具備下列資格之ㄧ：

1、應具備該競賽種類C級以上教練證資格。

2、教育部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初級以上資格。

(二)教練獎勵金應以實際指導選手者之帶隊教練為限，另選手兼任教練者，獎勵

金不得重複申請並發放。

(三)有功教練，不論所培訓之選手人數與得獎項目多寡，僅就選手最佳一項成績

發放教練獎勵金，不重複獎勵。

   (四)有功教練為二人以上者，獎勵金以一份為限，依教練人數平均分配。

四、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選手及教練，獎勵金額依下列基準核發：

(一)個人獎項：

1、第一名新臺幣六千元。

2、第二名新臺幣四千元。

3、第三名新臺幣二千元。

(二)團體獎項(須選手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設籍本鎮)：

1、十人以下第一名新臺幣六千元，十人以上第一名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2、十人以下第二名新臺幣四千元，十人以上第二名新臺幣八千元。

3、十人以下第三名新臺幣三千元，十人以上第三名新臺幣六千元。



(三)教練獎項：

1、第一名新臺幣三千元。 

2、第二名新臺幣二千元。 

3、第三名新臺幣一千元。

(四)破大會紀錄之選手及指導有功教練，另各發給新臺幣三千元。

五、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選手及教練，獎勵金額依下列基準核發: 

(一)個人獎項：

1、第一名新臺幣一萬元。

2、第二名新臺幣八千元。

3、第三名新臺幣六千元。

(二)團體獎項(須選手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設籍本鎮)：

1、十人以下第一名新臺幣一萬六千元，十人以上第一名新臺幣三萬元。 

2、十人以下第二名新臺幣一萬二千元，十人以上第二名新臺幣二萬四千

元。

3、十人以下第三名新臺幣一萬元，十人以上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三)教練獎項：

1、第一名新臺幣五千元。

2、第二名新臺幣四千元。

3、第三名新臺幣三千元。

(四)破大會紀錄之個人及指導教練，另各發給新臺幣六千元。

六、 設籍本鎮並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運動會、世

界大學運動會者等世界型賽事，獲得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者，得專案簽請鎮長

核示後發給獎勵金。

七、 申請獎勵金須於比賽結束之日起2個月內申請，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若須

補正資料應於本所限定時間內完成，否則以棄權論。如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奉

鎮長核定。

八、 本要點之獎勵不含邀請賽、排名賽、表演賽、友誼賽、選拔賽、壯年組、

    成人組、長青組、 教職員組、預賽、會前賽、積分賽等非正式比賽。



九、申請獎勵金之選手或教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之

        獎勵金，且於當年度起五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請獎勵金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 

(二) 申請獎勵之運動競賽成績經賽會（事）主辦單位撤銷。 

(三)使用禁藥、冒名頂替、作弊或其他違背運動道德之重大情事，經查明屬實

者，駁回其申請。其已給獎者，並追回獎金。

十、本要點奉鎮長核定後頒布實施，不溯及既往發放，修正時亦同。


